
CALLAGtWl
SHAH 
MAOULLAN 
LINION 
MEGENS 
HOLLINGSWORTH. 
BEELBY

(10000)F
(10000)8
(10000)J
(10000>1
(10000)R
(10009)P《10000)J
(10000)S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5006《5000)

CAPTaiN TIN
8L DIAMOND SKIPPER
MISSION VIEJO
NY SON JOSHUA 
PERCY REDVOOD N 
BIONIC RAIDER X 
MR FABULOUS

HIGGINS 
B&OVN 
THERRES 
HOLLINGSWORTH 
PUFFIN 
HILL 
SMITH 
VUKELICH 
WHITE 
HEGENS

1 MISS SUKMO N 

¥蓋驟黑睡济
4 HEAVENLY FREEZE
5 COWTENEY BROWN
6 TUCKER TIME N
7 SHYLOH LACY
/ POOR CLARE
“I WAGNA AMBER

S SHINN

RreelEy
J ROGERS
G HULIINGSUORT
C SIBIGA
K DICKS 
T HROVN 
P HEGENS

TSU；-? PACE Furne：2800 

4000《1,]/16 HILE)
1FAST 即ASS 
1KODIAK 
5 MONKANIS MU徙 
4 CORUHARO Jlh FHAIR 
5 BACK US CZAR 
6 PAIR UF HEARTS 
7 COMIC N ,

(5000) T 雑OUN
<4000) R GOULET 4《4000) R CRAIG
(4000) F HUTTON
(4000) B HHITE
<4000) K LINTON《4000)卩HAGENS 暮

dfiSfiO3%o9C8员IE"(『1力尸°°°
HILE)《2 RIVISIQNS)

4 SKY[GARF1EIP 
Z NlCs WHIZ hlk 
3 NORTHERN FLYER 
4 DONN VAN 
5 IZQ HY 
6 CARONS DEBUT
7 DEL% EXPRESS
8 IN AHEARIgtAI 

AE1 TQM* HY

(2500) P CALLAGHAN《2500) F HUION
(2500) D SHAM
(2500) J BURKE
<2500) P BEGEMS
(2500) 3咋「RACHUCK《2500) J HIGGINS
(2500) G HOLIINGSUORTN
(2500) V SMITH

•HdrMergq Uraun 
Hoe・s Entered 
Totrol Pur・e
*4066 IN5‘TEST EXFIRES 

“•COGGINS IES1 EXPIRES

「•CrQ^Al PUCE Pur・ei2000
CLQIRlM 2500 FILLIES ANU HAKES (1 
1/16 KILE)

1 SHADOWS SHARON
2 ANNIE MOSS
3。必CErIER EFFORTI NEALIES UANDEELHE
5 BRADNER MONEY
6 M)YCES UAY
7 SAVILLE SPECIAL
8 UPT6W SUCIEIY

AEI MARJE THE RIFF^R舔2 GAR01NIA

《2500》J BURKE
(2500》G UHITE《《500) J LACKEY<25QQ) f PROmN
(2500) P HURON
(3125) K LINTON
<3750) P BEELRY
(3125) B SHAU
(3750) G HOLLINGSWORTH
(2500) R IHERRES

rme-—7 PACE P*jr*»14200 
CLAD1ING 10000

ANDERSON 

H慌肝 
rwemL階 
LACKEY 
BURIkE 
BEELBY 
5IMI6A 
SCHANNAGE

KOOTENAY REBE>

SOUTHSIDE run 
AGNES ANN N 
GLENEDENS PRIBE 
RED STAR MELLO 
BROW SPARWV 
JADE TOWER

4

28 
129 
W5OO

BEFORE 08-MAKT992
REMO陛23-lAN-io。？

KEG€NS 
lev IS 
BURKE 
BROUN 
GOULET 
UHITE 
HUIKIN 
GRIFFIN

race-6 F•禽CE Pur・ei33。。
CLAIMING 5000《11/16 HILE) DIRECTOR • RACING： KEIIH UUlHLAii

RED STAR STEVE
ENOUGH TO B GOOD
J B BOOMER 
RED $TAR TORY
GOTTI WEAR SHADES
SVISS FMTUNE
RED STAR CHALLENGE
KLM MAP
CLOVE* COUNTESS
*H *1«l.

CALLAGHAN 
LINFORD 
SCRANNAGE 
HUDOM 
COLEhAN 
RODRIGUE 
SHAW 
WHITE

r・c。-a PUCE Purs，*2000
qAIHING 痴0WU01L6S “UU 
nICE)《2 B15i5ioft85
f JUNGLE FIGHTER
2J^U MAGIC
3匚MDt*< ;融源汽‘
6 NUCLEAR WINTER
7 L 11 N KELLY 

試臨W

《2500)D《2500)R《2500)§《2500)P
(2500)P
(2500)5《2500)b 

豳s

TOURIST A 
HOCRIPGE NICK
BLITZKRIE6 *・
GOLDEN BUT
AIRBOM LUCKY
SCALES OF JUSTICE
RAINS STAR
J IS MAN IN MOTION 喚NOR EDDIE 
GASTAR IMPORT

《2509) D睡52
<2W^ B SHAU《2500) K MACMILLAN《2500) J BIGGINS
(2500) B WHITE、〈2500) D CALLASHAN
(2500) R LINFORD
(2500) G HULLINGSyORTH(酗)J BURKE(2550> J HUDON

race-8 PACE Fur■口：4OQOFILLl3 B hAliES OPEN

r=・一5 BOTH Pur・eXN4OO
R*2fij 皖W2500LT PLUS ALLOINWCES
*E BC BREDS THAT ARE NV3RLT

raub3 PACE Pur”*2800
NV3RLT AE NW3500LT PLUS ALLOWANCES
AE nARES-HiHRLT OR 50OOLT PLUS 
M_LOM#g <10 BIPEDS ALLOWED ONE
EXTRA MIN)

CLOVERDALE RACEWAY
WEDNESDAY • JAHUARY。&，丄，92 
DAY 50, POST TIME 7100 PM

r・c・-* BOTH 1>u^ee 12000
3 YR AND YOUNGER NMIRLT

R DAVIES 
G WHITE 
J BURKE 
BUMIIE 
A CARON 
(: HILL 
B DAVIS
P MEGENS 
D IfESKO 
7 MEGENS

THIN CEDAR HAPPY 
SCRUPPYS RED SONJA
RtP STARS DOLL
FRASER IME 
CARCW£[AISH€B*
T J f5rTUN6
TYONEK

2 

7
8 V*R00H

AE1 DON NOR JUS”
AE2 MAZKO BRAD

rec:e-2 P禽CE Purse*2000
CLAIKIN6 2500 NU160LL6S 《1 1/16
NILE)

洪金聞 
鄭裕M

副一 
片

J

版七第 日八月一 年二九九一 •公法人 矶he mbinpsr 国im*JANUARY & 19g2

®®6Mffl
Jan8, 199JL

1. Varoom (P. Megens)
Scruffys Red Sonja (G. Whi3) 
Red Stars Dol工 (J. Burke)

2. El土tzkr土eg N (K. MacMillan)
Airborn Lucky (G. White)
J BS man In Motion (G. Ho工lingworti1)

,3. Agnes Jlrin N (J. Lackey)
Irish Rover (K. Ldlnton) 
Van Brooks Spirit (R. Linford)

4. Caradean (S. Surannage) 
Delta Magic _(R. Linford) 
Jungle Fight51r ・(D. Callaghan)

5. Red Star Tory (G. HdIJAiigswortii) 
J B Boomer (R. Th❷rres) 
Red Star Steven (J. Wiggins)

6. Mission V土ejo (K. MacMillan) 
Percy Redwood N (P. Meg❷ns) 
BL Diamond Skipper (D. Sha”)

7. Township Nugget: (P. Magens) 
Anka Danny (T. Brown) 
Galloping Gourmet (R. Goblet)

8. Miss Stirino N (S. Shinn〉 
Clover Dutchess (B. White) 
Bradner Helveula (B. Beelby)

9. I. S Kodiak (R. Goulet) 
MonkaniM Pride (R. Craig) 
Coronado Jim Phair (F. Button)

10. Donn Wan (J. Burke) 
Mints Whiz Kid (P. Eudon) 
Iza Ry IP. Megans)

11. Shadows Sharon (J. Burks) 
Concerted effort (J. Lackey) 
Nealies Lana”lite (T. Brown) 
Royces Way (K. Linton)

馬膽：2・ Blitzkrieg N (K. MacMillan)

1
2
3
4
5
6
7
-

•
G
B

1
2
3
4
5
6
7

J
I
R
 6
S
C
:
B
 J
6
P

1
2
3
4
5
6
7
-

搜
查
深
水
歩
北
河
街
一
單
位
 

警

破

偽

造

難

民

證

集

【«
»
社
北
京-
月
六
日
電
一
《中
・
公
民 

往
來
台
灣
地
區
管
理
辦
法
》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
保
律
台
灣
海
茨
兩
岸
人
員
往
來 

，促 
11各
方
交
流
，维
護
社
會
秩
序
，制
定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居
住
在
大
陸
的
中

！一
公
民(
以
下 

-

IE

稱
大
陸
居
民)
往
來
台
湾
地
區
，(
以
下
間
稱
台 

灣)
以
及
居
住
在
台
灣
地
區
的
中一一
公
民(
以
下 

徳
稱
台
湾
居
民)
來
往
大
陸
，逋
用
本
燃
法
。 

本36

法
未
規
定
的
事
項
，其
他
有
關
法
律
、 

法
規
有
規
定
的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I
,
 

第
三
緣 
大
陸
居
民
前
往
台
湾
，憑
公
安
機 

關
出
入
境
管
理
部
門 *
發
的
旅
行
證
件
，從
開
放 

的
或
者
指
定
的
出
入
境
口
岸
通
行
。

第
四
修 
台
湾
居
民
來
大
陸
，国
國
家
主
管 

»
關  
*

發
的
旅
行
證
件
，從
開
放
的
或
者
指
定
的 

入
出
境
口
岸
通
行
。，

第
五
條 
中"
公
民
往
來
台
灣
與
大
陸
之
間 

，不
得
有
危
害II

家
安
全
、榮
善
和
利
益
的
行
為
。 

第

二

章
 
大

陸

居

民

前

往

台

灣

第
十
三
修 
台
湾
居
民
要
求
來
大
陸
的
，向 
證
件
係
指
台
灣
居
民
來
往
大
陸
通
行
證
和
其
他
有 

下
列
有
闕
機M
申
睛
翀
理
旅
行
證
件
： 

效
旅
行
證
件
。

(
一)
從
台
灣
地
區
要
求
直
接
來
大
陸
的
， 

第
二
十
七
修 
大
陸
居
民
往
來
台
湾
通
行
證 

向
公
安
部
出
入
境
管
理
局
派
出
的
或
者
委
托
的
有 
、台
湾
居
民
來
往
大
陸
通
行
證
，由
持
證
人
保
存 

關»
構
申
請
；有
特
殊
事
由
的
，也
可
以
向
指
定
，有
效
期
為
五
年
。

«
警
方
靄
門
，分
別
逃 

走
，有
人
学
出h!

蓬
沿 

水
桑®6;

有
人
冒
險 

*
窗
及
外
』
，情
況
混 

亂*
械
。警
方
大*
包 

圍"
先
後
擒
獲
六
男
四 

女
，但
其
中 
一 名
已
被 

擒
缶
扣
上
翌
繚
的
二4.  

破
獲
一 
個
偽
造
越
南
難
一
然
家
畠
一
人
的 
前
晚
開
始
監
視
上
址
。

IS】!T

其
繼
88 

民
證
的
集
團
，在
深
水 
畢

。買
芸
是
一
些
無 
昨
日
凌
晨
二
時
‘一
名 
覺
暗
中
道
去
。九
名
越 

竺
 
個
單
位
拘
饗
九
名 
温
甄
別
為
難
民
的
船
円
目
標
男
子
返
上
址
時
， 

南
髅
黑
扣
鴻
" 

越
南
男
女
，及
起
出
一
。警
方
表
示
，偽
證
製 
在
樓
下
被
警
方
拘
捕
，
h

紐
 

批
假
的
難
民
證
。由
於 
作
粗
糙
，细
心
冷
查
便 
再
被
押
上
九
樓
慎
疑
單 
民
證
及
改
證
工
具
。.< 

行
動
仍
在
造
行
中
，警 
能
辨
知
也
經
改
造
。 

位
。屋
内
人
開
門
時
發 
動
尚
在
進
行
中
。 

方
正
值
騎
四
出
調
査%

被
搗
破
的
集
團
工 

在
行
動
中
，警
方
一
度 
場
，位
於
深
水
毋
北
河
『 

遇
到
反
抗
，而
且
被
一 

街
五
十X

號
九
棲
，亦 

V
■ 

名
已li

扣
上
手
錄
的
越 
是
大
廈
的
頂
棲
。 

(
■

拘

捕

五

男

四

女

越

南

人

 

另一已扣手 *# 犯逃脱 
搜查行動■
績 

【本
報
訊
】
警
方 
向
一
些
難
民
購
買
真
證 
，遂
展
開
調
査
，並
在

口
岸
的
公
安
機
闕
申
請
；
4

第
二
十
八
像 
大
陸
居
民
往
來
台
湾
通
行
證

(
二)
到
香
港
、漠
門
地
區
後
要
求
來
大
陸
、台
灣
居
民
來
往
大
陸
通
行
證
，★
行
逐
次»
注 

的
，向
公
安
部
出
入
境
管
理
局
派
出
的
機
構
或
者
。 »
注
分
一
次
往
返
有
效
和
多
次
往
返
有
效
。

委
托
的
在
香
港
、澳
門
地
區
的
有
關 «
構
申
請
；

第
二
十
九
條 
大
陸
居
民
遗
失
旅
行
證
件
，

(
三)
經
由
外
國
來
大
陸
的
，依
據
《中
華 
應
當
向
原
發
證
的
公
安
機
關
報
失
；
經
調
査m
實 

人
民
共
和
國
公
民
出
境
入
境
管
理
法
》
，向
中
華 
的
，可
補
發
给
相
應
的
旅
行
證
件
。 

人
民
共
和
國
駐
外
國
的
外
交
代
表 «
關
，領
事
機 

第
三
十
條 
台
灣
居
民
在
大
陸
遗
失
旅
行
證 

我
或
者
外
交
部
授
權
的
其
他
駐
外
機
關
申
請
。 

件
，應
當
向
當
地
的
市
、 #
公
安h
闕
報
失•
，經 

第
十
四
傑 
台
湾
居
民
申
請
來
大
陸
，須
履 
調
查II

實
的
，可
以
允
許
重
新
申
請
領
取
相
應
的

行
下
列
手
鎖
；

旅
行
證
件
，或
者
發
给
一 
次
有
效
的
出
境
通
行
證

2
)
交M
表
明
在
台
灣
居
住
的
有
效
身
份 
件
。

證
明
和
出
境
入
境
證
件
； 

(
二)
填
爲
申
請
表
；

第
三
十
一
條 
大
陸
居
民
前
往
台
湾
和
台
灣 

居
民
來
大
陸
旅
行
證
件
的
持
有
人
，有
本
辦
法
第

■•■

(
三
〉
經
由
其
他
地
區
、11

家
的
，須
提
交 
十
二
條
、第
二
十
二
條
規
定
情
形
之
一
的
，其
證 

途
經
地
區
、風
家
的
再
入
境
許
可
證
明
，但
過
境 
件
恵
當
予
以
吊
銷
或
者
宣
布
作#
。

深
水
毋
特
遣
隊
人

南
男
子
逃
去
。

這
個
偽
證
集■
由 
員
接
寰
線
報
，懐
疑
有 

越
南
人
组
成
，據
悉
是 
人
在.4^

造
難
民
證

不
需
要
簽
注
的
地
匾
和II

家
除
外
；

第
三
十
二
條 
審
批 *
發
旅
行
證
件
的
機
關

C
C
C
C
C
C
-

(
四)
定
居
、探
親
、訪
友
、旅
遊
、接
受
，對
已
景
出
的
旅
行
證
件
有
權
吊
銷
或
者
宣
布
作

第
六
條 
大
陸
居
民
前
往
台
灣
定
居
、探
親 
和
虎
理
財
產
、處
理
婚
喪
事
宜
的
，須
提
交
與
申 
麼
。公
安
部
在
必
要
時
，可
以
變
更
簽
注
、吊ig

廣

泛

交

換

意

見

、訪
友
、旅
遊
、接
受
和
處
理
財
產
、處
理
婚
喪 
請
事
由
相
應
的
證
明
；

昨

工

作

會

晤

旅
行
證
件
或
者
宣
布
作*
。

第

六

章
 

處

罰

•

第
三
十
三
條 
持
用
偽
造
、塗
改
等
無
效
的 

旅
行
證
件
或
者
冒
用
他
人
的
旅
行
證
件
出
境
、入 

境
的
，除
依
照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公
民
出
境
入 

境
管
理
法★
施
细
則
》
第
二
十
三
修
的
規
定
處
罰 

外
，可
以
單
處
或
者
併
處-
百
元
以
上
、五
百
元 

以
下
的16

款
。

第
三
十
四
修 
偽
造
、塗
改
、轉
讓
、倒
賣 

旅
行
證
件
的
，除
依
照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
公
民 

出
境
入
境
管
理
法
實
施
細
則
》
第
二
十
四
修
的
規 

定
處
罰
外
，可
以
軍
處
或
者
併
處
五
百
元
以
上
、 

三
千
元
以
下
的
罰
款
。

第
三
十
五
修 
編
造
情
況
，提
供
假
證
明
， 

或
者
以
行 *
等
手
段
獲
取
旅
行
證
件
的"
除
依
照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
公
民
出
境
入
境
管
理
法★
施 

细
則
》
第
二
十
五
修
的
規
定
處
罰
外
，可
以
單
處 

或
者
併
處-
百
元
以
上
、五
百
元
以
下
的
罰
款
。 

有
前
款
情
形
的
，在
處
罰
執
行
完
舉
六
個
月

事
宜
或
者
參
加Si 濟
、科
技
、文
化
、教
育
、!!

(
五)
進
行
經
濟
、科
技
、文
化
、教
育
、

有
、學
術
等
活
動
，須
向
户
口
所
在
地
的
市
、 »

體
育
、學
術
等
活
動
的
，須
提
交
大
陸
相
應
機
構 

公
安
局
提
出
申
請
。 

'
S
,

個
人
的
遂
請
或
者
同
蓼
加
該
項
活
動 

第
七
綠 
大
陸
居
民
申
請
前
往
台
湾
，須
履 
的
證
明
。

””"冲兴"~
篇
良
反
江̂
2:̂
臣鹏̂
^
意k
^
w

x: 器
点 

■
千  

$:
匸 

会去之三匚

偿

^
^

一
洋
^

:Jli  
闕

y
蠻

A

行
下
列
手
编••

《一》
交■
京

、户
口
證
明
； 

《二) 
填
寫
前
往
台
湾
申
請
表
；

第
十
五
修 
對
批
准
來
大
陸
的
台
灣
居
民
， 

由II

家
主
管
機
關 »
發
或
者
簽
注
旅
行
證
件
。 

第
十
六
修 
台
灣
居
民
因
在
大
陸
投
資
、貿

扌
::三
三*"
等IN

W

」
:-K
:5;
.tr.:
!::"
卷

::::至

8

!1
齧
/

(
三) 
在it、

在
學
人
員
須
提
交
所
在
單
位 
易
等
經
濟
活
動
或
者
因
其
他
事
務
來
大
陸
後
，需 

對
申
誚
人
前
往
台
灣
的
意
見••
非
在II

、在
學
人 
要
多
次
來
往
大
陸
的
，可
以
向
當
地
市
、»
公
安 

貝
須
提
交
户
口
所
在
地
公
安
派
出
所
對
申
請
人
前 

IBM

申
請
辦
理
多
次
封*
的
簽
注
。

海

8
女̂
!
^
"
；||||̂
^
上

軟
晩j
 

麻 ̂
^
典

3

限奮 
豪"奢

*

*:,息
。声
营 ̂:
丁/
百
尸

誅1
^
^
^
;

:^

往
台
湾
的
意
見
；

第
十
七
條 
台
灣
居
民
來
大
陸
後
需
要
前
往

，2
;:三.，

(
四
》 
提
交
與
申
請
事
由
相
應
的
證
明
。 

外
・
的
，依
照
《中
草
人
民
共
和♦
公
民
出
境
入 

第
八
像
本 W
法
第
七
修
第
四
項
所
稱
的
證 
境
管
理
法
》
及
其*
施
细
則
翀
理
。

魯平上午參 *
秤大稱可塔養大量人才 

【新
華
社
香
港
六
日
電
】
風
務
院
港
澳
餅
主
任
鼻
平
，今
天
下
午
與
港
督
衛
奕
信
進
行
了
工
作
會
晤
。雙
方
認
為 

，自
新
機
場
諒
解
備
忘
錄
簽
署
後♦
中
英
受
方
在
香
港
問
題
上
的
合
作
得
到
了
加
强
：雙
方
希
項
這
個
基r
上
，為

明
是
指
：

第
十
八
候 
台
灣
居
民
短
期
來
大
陸
，應
當

(
一)
前
往
定
居
，須
提
交
罐
能
在
台
灣
定 
按
照
户
口
管
理
規
定
，辦
理
暂
住
登
記
。在IK

他

居
的3
明
；

、飯
店
、招
待
所
、旅
店
、學
校
等
企
業
、事
業

實
現
香
港
的
平
穏
過
渡
召
衛
奕
信
奉
行
了
兩
個
， 

和
政m
的
順
利
交
接II

多
小
時
的
會
談
。

(
二)
探
親
、訪
友
、須
提
交
台
灣
親
友58  
單
位
或
者
機
閲
、■
«
和
其
他*
構
内
住
宿
的
，

係
的
證
明
；

應
當
填
寫
臨
時
住
宿
登
記
表
，住
在
親
友
家
的
，

*
密
切
合
作
。這
次
會

魯
平
是
應
港
督
的

(
三)
旅
遊
，須
提
交
旅
行
所
需
費
用
的
證 
由
本
人
或
者
親
友
在
二
十
四
小
時(
農
村
七
十
二

晤
，雙
方
就
共
同
關
心
遂
請
，於
前
日
乘
飛a 

的
問
題
廣
泛
交
換
了
意 
抵
連
本
港
，•進
行
為
期 

見
，進
行
友
好
的
交
談
。
三
日
訪
問
的•
，之
後
又 

晚
上
，衛
奕
信 R
 
將
會
作
為
新
華
社
香
港 

士
設
宴
款
待
了
叁
平
一 
分
社
的
客
人
，II

缴
在 

行
。新
華
分
社
社
長
周 
本
港
進
行15

問
。

灣
地
區
管
理
辦
法

來

厶

昨
港

L
W

小
時) 
内
到
當
地
公
安
派
出
所
或
者
户
籍
辦
公
室 
以
内
不
受
理
其
出
境
、入
境
申
請
。

明
；

鲁
平
昨
日
上
午
在

南
參
加
了
宴
會
。

(
四) 
接
受
、處
理
財
產
，須
提
交
缠
過
公 
辭
理
暫
住
登
記
手
績
。

第
三
十
六
條 
機
關
、團h
、企
業
、事
業

二

魯
平
是
應
港
督
衛 
港
府
安
排
下
，首
先
到 

奕
信
遂
請
作
雙
方
定
期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貪
。 

會
唔
，於
昨
天
抵
達
香 
科
大
校
長
吳
家
璋
、副

證
的
對
該
項
財
產
有
合
法
權
利
的
有
關
證
明
；

第
十
九
像 
台
灣
居
民
來
大
陸
後
，需
在
大 
單
位
編
造
情
況
、出
具
假
證
明
為
申
請
人
獲
取
旅

(
五)
虚
理
婚
姻
事
務
，須
提
交
經
過
公
證 
陸
居
留
三
個
月
以
上
的
，應
當
向
當
地
市
、薛
公 
行
證
件
的
，暂
停
其
出
證
權
的
行
使•
，情
節
嚴
重

的
有51

婚
期
狀
況
的
證
明
；

(
六)
■
崇
友

48

宗
望
窘
閲
的
函
 

件
或
者
通
知
；

安
局
申
請
辦
理
暫
住
證
。

的
，取
消
其
出
證
資
格
，對
直
接
責
任
人
員
，除

校
長
錢
致
榕
及
校
董
會

港
的
。

第
二
十
修 
鸟
居
民
要
求
來
大
陸
定
居
的 
依
照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公
民
出
境
入
境
管
理
法 

，應
當
在
入
境
前
向
公
安
部
出
入
境
管
理
局
派
出 
實
施
细
則)
第
二
十
五
條
的
規
定
處
罰
外
，可
以

【本
報
訊
】
中
國 
成
員
迎
接
鲁
平
一
行
，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公
室
主 
並
向
他
簡
介
了
科
大
的 

任
魯
平
，昨
日
正
式
展 
課
程
和
規
模
；
科
大
校

(
七)
$
加
經
濟
、科
技'
文
化
、教
育
、
的
或
者
委
托
的
有
關
機
構
提
出
申
請
，或
者
經
由 
單
處
或
者
併
處
五
百
元
以
上
、
一
千
元
以
下
的
罰 

#
育
、學
術
等
活
勤
，須
提
交
台
湾
相
應
機
構
、 
大
陸
親*
向
援
定
居
地
的
市
、86

公
安
局
提
出
申 
款
。

團
體
、個
人
遂
請
或
者
同
意
参
加
該
項
活
動
的
證 
請
。批
准
定
居
的
，公
安
機
一
發
给
定
居
證
明
。 

第
三
十
七
倏 
違
反
本
翀
法
第
十
八
倏
、第

開
在
香
港
的
首
日
活
動 
董
會
主
席
鍾
士
元
還
陪 
科
等
。 

後
向
記
者
表
示
，由
於­
司
霍
德
、港
府
政
治
顧 

•
，他
昨
日
下
午
並
與
港 
同
魯
平
参
觀
科
大
電51  

魯
平
在
參
觀
科
大 
香
港
正
處
於
工
業
轉
型 
問
歐
威
廉
及
憲
，制.事
務

時
期
，由
勞
工
密
集
轉 
司
施
祖
祥
等
也
出
席
。

明
；

第
二
十
一
條 
台
灣
居
民
來
大
陸
後
，除
定 
十
九
條
的
規
定
，不
辦
理
暫
住
登
記
或
者
暫
住
證 

(
八)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需
要
提
交
的
其
他
證 
居
的
以
外
，應
當
在
所
持
證
件»
注
的
有
效
期
之 
的
，處
以
警
告
或
者 
一
百
元
以
上
、五
百
元
以
下 

内
按
期
離
境
。確
有
需
要
延
長
停
留
期
限
的
，須 
的
罰
款
。

向
於
科
警
集
，港
府

鲁
平
於
昨
晚
並*

叫
。

興
建
科
大
是
有
需
要
的 
衛
奕
信
及
霍
爵
遂
請 

，並
相
信
科
大
可
為
本
，
，在
港
督
府
共
進
晚
宴 

港
培
善
大
量
人
才
。
一 
，行
政
、立
法
局
議
員 

陪
同
魯
平
到
科
大
一 

8!!蓮
如
、李II

飛
等
也 

參
觀
的
，還
有
港
澳
辦-
應
遂
出
席
了
晚
宴
。 

一
司
司
長
陳
佐
洱
、二一 

魯
平
今
日
上
午
將 

司
司
長
王
鳳
超
及
二
司 
會
到
新
機
場
工
程
统
籌 

副
司
長
徐
澤
等
人
。 

處
，了
解
新
機
場
工
程 

鲁
平
於
昨
日
下
午 
的
最
新
進
展
，稍
後
並 

二
時
半
左
右
，到
港
督 
會
乘
直
升
機
往
赤
竝
角 

府
與
港
督
衛
奕
信
舉
行 
新
機
場
工
地
；今
日
下 

會
議
，陳
佐
洱
及
王II

午
，叁
平
將
乘
搭
輕
燈 

超
出
席J

議
；
至
於 
及
参
觀
朗
屏
邨
。

第
九
條 
公
安
機
關
受
理
大
陸
居
民
前
往
台 
提
交
相
應
證
明
，向
市
、：6

公
安
局
申
請
辦
理
延 

第
三
十
八
條 
違
反
本
辦
法
第
二
十
一
緣
的 

灣
的
申
請
，應
當
在
三
十
日
内
，地
處
偏
僻
、交 
期
手
鎖
。 

規
定
，逾
期
非
法
居
留
的
，處
以
警
告
，可
以
單

通
不
便
的
鹿
當
在
六
十
日
内
，作
出
批
准
或
者
不

第
二
十
二
條 
申
請
來
大
陸
的
台
灣
居
民
有 
處
或
者
併
處
每
途
期
一
日
一
百
元
的
罰
款
。

广
批
准
的
決
定
，通
知
申
請
人
。X

急
的
申
請
，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不
予
批
准
。

第
三
十
九
像 
被
處
罰
人
對
公
安
機
闕
處
罰 

不
服
的
，可
以
在
接
到
處
罰
通
知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應
當
随
時■
理
。

第
十
修 
«
批
准
前
往
台
灣
的
大
陸
居
民
， 

由
公
安 w
開  

»

發
或
者* 注
旅
行
證
件
。

第
十
一
修 
經
批
准
前
往
台
湾
的
大
陸
居
民

(
一)
被
認
為
有
犯
罪
行
為
的
；

(
二
一
被
認
為
來
大
陸
後
可
能
進
行
危
害
國 
内
，向
上
一
级
公
安
機
闕
申
請
複
議
，由
上
一
級

家
安
全
、利
益
等
活
動
的
；

公
安
横H
作
出
最
後
的
裁
決
；也
可
以
直
接
向
人

(
三)
有81

造
情
況
、提
供
假
證
明
等
欺
騙 
民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

，應
當
在
所
持
旅
行
證
件 *
注
的
有
效
期
内
前
往 
行
為
的
；

第
四
十
條 
來
大
陸
的
台
湾
居
民
連
反
本li

，除
定
居
的
以
外
，應
當
按
期
返
回
。 

大
陸
居
民
前
往
台
灣
後
，因
病
或
者
其
他
特

(
四) 
精
神
疾
病
或
者 

18重
傳
染
病
患
者
。
法
的
規
定
或
者
有
其
他
違
法
犯
罪
行
為
的
，除
依 

治
病
或
者
其
他
特
殊
原
因
可
以
批
准
入
境
的 
照
本
辦
法
和
其
他
有
闕
法
律
、法
規
的
規
定
處
罰

l
m
r

殊
情
況
，旅
行18

件
到
期
不
能
按
期
返
回
的
，可 
除
外
。 

外
，公
安
機
闕
可
以
缩
短
其
停
留
期
限
，限
期*
 

以
向
原
发
證
的
公
安
機
闕
或
者
公
安
部
出
入
境
管 

第四章 出境人境檢查 
境
，或
者
遣
送
出
境
。 

理
局
派
出
的
或
者
委
托
的
有
闕
横
構
申
請n
理
延 

•
叮
气
5
^
2
^

訂
 

有
本16

法
第
二
十
二
修
規
定
不
予
批
准
情
形 

期
手*
，有
特i

的
也
可
以
在
入
境
口
岸
的 
居
民
彗
^

黯
^
 舞

聲

雅
 
之
一
的
，恵
當
立
即
遣
送
出
境
。 

I
W
5
S
A
1
,
 

^
  

gl̂
r
^
^
  

o

iî
^
M
 

第
四
十
一
條
執
行
本
辦
法
的
！■
家
工
作
人 

第
十
二
修 
申
睛
前
往
台
湾
的
大
陸
居
民
有 
聲
0
"

彗

懿

「
件 
填
交
出
壇 
入 
員
，利
用*

索
取
、收
受
賄
賂
或
者
有
其
他
違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不
予
批
准•

.

以/
>

舞
直
仆
片
一
指
•
憂
赤 
法
失
・
行
為
，情
節
輕
徵
的
，由
主
管
部
門
予
以 

《一》
刑
事
案
件
的
被
告
人
或
者
犯
罪
嫌
疑 
*
卜
-

驿
七
警
0
彗

行

政

處

分

；
情
節
：

，構
成
犯
罪
的
，依
照
《 

人
； 

一
聶
有
軟
貯
的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
刑
法>

的
有M
規
定
追
究
刑
事 

不
走
上
广
人
民
法
院
通
知
有
未
了
结
訴
訟
事
宜 

一
苕
罪
鹫
炉
效
的
旅
行
證
 
責
任
仁
一F
 
i
w
t

斤
导
勺
才
方 

不
能
・
境
的
； 

件
为
；

寸
言
；
女H

 

第
四
十
二
修 
對
違
反
本一6

法
所
得
的
財
物 

《三
》 *
判*
刑
别
尚
未
就
行
完
畢
的
； 

伊
白 

恒
通
交*
现
厅lie

牛
为
； 

，應
當
予
以
追
軍
或
者
責
令
退
賠
；
用
於
犯
罪
的 

(
四)
正
在
被
勞
動
教
餐
的
；

0

對
芸
^

警
十
二
緣
規
本
人
財
物
愿
當
沒
收
。 

(
五
》■
務
院
有811

部
門:

出
境
金 
定
不
為

—
鸳
d

蜂
 
第
二
十
二
置 

罰
款
及
沒
收
的
財
物
上*
*
*
。 

聲*
水安
全
豊
咅
或
者
對■
我
利
耆
成 
定

頃

."
M
F
E
 

應
七
實
 

職
刊
 

<6

大
损
失
的
； 

第

五章 
證件管理 

由
公
安
曾 

《六
》
有V

書
況
、提
供
假
窗
明
等
欺*

.
第
二
十
五
修 
大
险
居
民
往
來
台
湾
的
旅
行 

第
四
十
三
侑 
本
韻
法
由
么
安B
^
責
解
产 

行
為
的
。 

華
像
指
大
陸
居
民
往
來
台
湾
通
行
證
和
其
他
有
。
l
h
9

—
5
1
-
t
s
p
-
 

.

三
K
 
4

效
旅
行li

件
。
一 

第
四
十
四
修 
本
堪
法
自
一
九
九
二
才
五
月 

第三章 
厶1
^

民类陸成篝
六
：

■

1

!

陸
的
旅
行 
一
日
起
瀋
行
。

，港
府
方
面
，據
需
政I:

本
報
訊1

反
走
私
特
遣
隊
在 

反皮 
歷
時
三
十
多
小
時
的
反
走
私
行
動
中 

“我
，檢
獲
價
值
一
百
萬
的
電
誥
及
價
值 

走 P1  
三
百
萬
元
的
二
十
七
部 8
外
機
，但 

幻
 

行
勤
中
無
被
捕
。

和

U
n  

行
勤
是
由
前
日
下
午
二
時
開
始 

一寺宅，反
走
私
特
遣
隊
人
員
先
後
搜
查
過 

米■
沙
田
馬
筱
山
、烏
溪
乃
及
三
门
仔 
一 

t

m

帶
，搜
出
大
批
錄
影
機
、電
視
機
及 

連弘 
放
映
機
，總
值
約
一 
百
萬
元
。 

米5  
另
外
在
昨
晚
九
時
十
五
分
，特 

电 貨 
遣
隊
人
員
在
三
門
仔 
一 個
船
廠
搜
出 

1

二
十
七
部
全
新 «
外
機
，每
部
價
值

解H

H

-

H

P

5
.
^
.
纯
值
竺
二
百
寓
元
，懐
疑
用
來
安
装
在 

5

t

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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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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